
 

证券代码：300175        证券简称：朗源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6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9 月 28 日，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超市”）签署《关于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公司拟向永辉超市转让持

有的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平永辉”或“目标公司”)30%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3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富平永辉的股

权。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

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为 601933。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27900106T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轩松 

注册资本：957,046.210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市西二环中路 436号 

成立日期：2001年 4月 13 日 

经营范围：农副产品、粮油及制品、食品饮料、酒及其他副食品、日用百货、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针纺织品、服装、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音像

制品、出版物及电子出版物、珠宝、金银饰品、汽车摩托车零配件、汽车装潢、



 

消防器材、工艺品、五金交电、仪器仪表、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花卉、玩

具等的零售和批发，以及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零售和批发预包装食品、散装食

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零售和批发医疗器械；零售香烟(限

分支机构在行业许可的期限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组织部分自营商品的加工

及农副产品收购；出租部分商场设施或分租部分商场的场地予分租户从事合法经

营(以上全部项目另设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广告服务；信息咨

询(证券、期货、金融等行业咨询除外)；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自营商

品的进口，采购国内产品的出口(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

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永辉超市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它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

倾斜的其它关系。 

永辉超市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2017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2,870,466,733.05 

负债总额 12,462,419,19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994,774,109.58 

项      目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8,591,343,430.31 

营业利润 1,940,644,96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6,794,118.18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海辉 

注册资本：3,000万元  

设立时间：2015年 11月 25日 



 

注册地：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村镇都村村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一般经营项目：食用农产品的收购、贮藏、包装

及销售；食品销售；柿子及柿子产品的加工、贮藏、包装及销售；农作物种植、

花卉苗木的种植及销售；农业技术领域内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肥料销售；农业观光项目开发、农产品展示服务；普通货物运

输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持有的富平永辉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三）本次股权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800 60 2,700 90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900 30 0 0 

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300 10 300 10 

合计 3,000 100 3,000 100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8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971,544.24 49,166,117.33 

负债总额 23,213,384.70 25,184,087.27 

净资产 18,758,159.54 23,982,030.06 

项      目 2018年 1-6月（未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00,853.24 3,901,024.19 

营业利润 -5,220,267.97 -4,599,901.26 

净利润 -5,218,690.52 -4,599,485.26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六）富平永辉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按照公司对目标公司出资额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经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3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 标的股权及交易对价 

2.1 本协议双方同意, 甲方拟购买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30%的股权。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800 60%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900 30% 

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0 10% 

合计 3,000 100% 

2.2 双方同意, 乙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30%的股权以 1,003 万元的价格

(按照乙方对目标公司出资额的三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确定)出售给甲方。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 90%的股权。 

3.交易对价的支付 

3.1 双方同意,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内, 甲方向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人民币 1,003万元。 

4.标的股权的交割 

4.1 双方一致同意, 本协议签署后 2 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向

甲方出具变更后的股东名册, 且甲方在股东名册被记载为持有目标公司 90%的

股权, 出资额人民币 2,700万元。前述股东名册变更之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

乙方所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至甲方, 即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90%的股权, 乙方不

再持有目标公司股权。 

4.2 双方同意, 自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双方应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

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工商登记手续不得迟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完成。双方应积极配合目标公司办理前述工商登记手续。 

4.3 双方一致同意, 应配合另一方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信

息披露。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时起成立, 并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首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已履行甲方的内部审批程序; 

(2)本次交易已履行乙方的内部审批程序。 

8.税费承担 

双方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关监管机构的相关税费规定, 缴纳本次

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费。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进行的统筹安排，有利于公

司资产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促进公司良性、健康发展，符

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 

特此公告。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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